
豁免定違法？問與答睇真啲
問：《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有何豁免？
答：2014年條例草案更建議增設多項版權豁免，方便使用者在合適的情況下，不用向版權擁有人取
得授權，使用版權作品，而不會構成民事或刑事責任。豁免情況包括為戲仿、諷刺、營造滑稽
和模仿目的；評論時事；引用版權作品以助討論、提供資料和表達意見；教學（特別是遙距學
習）以及方便圖書館、檔案室和博物館的日常運作；聯線服務提供者快取處理數據；聲音紀錄
的媒體轉換。

問：現時網民喜歡在網上張貼電視和電影截圖作回應、張貼舊曲新詞，或上載翻唱歌曲，到底是否違法？
答：在現行法例下可被視作侵權行為，版權人可提出民事索償。如侵權行為達至「損害性分發」，
發佈者可能面對刑事起訴。在新版權法下，只要創作屬於「戲仿」、「諷刺」、「滑稽」、
「模仿」、「引用」或「評論及報道時事」，該創作或可能獲民事及刑事豁免。

問：如果只是純在網上發表同人誌漫畫，不作商業用途，會否違法？
答：同人誌不被豁免。所以，不論現行或修訂後，權版人都可作民事索償。如達至「損害性分發」
取代原作品，則可能有刑事責任。

問：修訂計劃引入的「傳播權利」為何？
答：「傳播權利」用於能利便版權擁有人，透過任何電子傳送模式向公眾傳播作品。政府建議，若
未獲作品的版權擁有人授權，為任何包含為牟利或報酬而向公眾傳播有關作品，或其貿易或業
務的目的，而向公眾傳播有關作品；或向公眾傳播有關作品而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的程
度，將需要負刑事責任。

問：時興網上串流直播玩電子遊戲，在新或舊版權法下，這做法是否犯法？
答：未修訂前，串流直播玩電子遊戲未受版權監管，不算侵權。修訂後新增「傳播權利」，串流直
播受新修訂「傳播罪」監管，串流直播玩電子遊戲在新修訂下未獲豁免，權版人可作民事索
償。如達至「損害性分發」取代原作品，則可能有刑事責任。

問：分享超連結會有刑責嗎？
答：若「連結」純粹提供途徑接達至另一網頁上的材料，而分享「連結」者本人沒有分發侵權複製
品，例如將侵權歌曲上載至網站供人下載，則純粹分享連結行為不構成侵犯版權。

■資料來源：「法政匯思」、知識產權署、本報記者綜合資料

A3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5年12月6日（星期日）

版權修訂保障原創二創
倡多項豁免顧及各持份者「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分開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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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李自明）立法會即將恢復二讀
《2014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業界及網民反應各異。代表
本港創意及娛樂產業的香港版權大聯盟昨日表示，草案可保障
創意產業免受網上盜版侵權活動侵害，並促請立法會不應再反
覆拖延草案，否則對業界不公。不過，有網民則擔心「二次創
作自由」受到窒礙，有激進派昨日更號召在二讀當日包圍立法
會，更可能有進一步行動。

大聯盟指草案保障表達自由
代表音樂、電影、電視廣播及資訊科技等界別的香港版權大

聯盟，由16個機構組成，包括香港影業協會、時代華納、國際
唱片業協會及電訊盈科等，轄下成員公司超過1,400間。香港版
權大聯盟召集人黃菁昨日形容，有關條例草案是業界的「救生
繩」，可以保障知識產權免遭盜版侵權蠶食。她認為，業界需
要在現時新媒體及數碼傳播的環境下健康運作，版權修訂必須
通過。
被問及坊間戲謔草案為「網絡23條」，黃菁不同意，並強調

政府已經因應不同持份者的利益，作出合理的平衡。草案將提
供足夠版權豁免，保障表達自由，讓版權使用者可繼續創作以
戲仿或引用等目的，以衍生作品。
她續指，草案將為聯線服務提供者訂定實質指引，處理其服

務平台上的侵權活動，並設立「安全港」，使他們只須對其服
務平台上的侵權行為承擔有限的法律責任。草案也將引入科技
中立的傳播權利，保障版權作品在透過任何電子傳送模式向公
眾傳播時，免受網上盜版活動（例如商業串流盜版網站）所侵
害。
黃菁表示，草案內的版權議題自10多年前起已展開公眾討

論，現行版權條例已過時，未能提供有效的法律框架處理新媒
體環境下的侵權行為。本港創意產業不斷受到盜版活動的侵
害，已嚴重威脅行業的生存，社會不應該再反覆討論拖延下
去，促請立法會主席按計劃於12月9日在立法會恢復草案的二
讀辯論。

網民組織要求擴大豁免範圍
不過，網上關注草案團體「鍵盤戰線」，昨日下午就在旺角

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集會示威。「鍵盤戰線」發言人陸冠宇聲
稱，特區政府提出草案的豁免不足兼有漏洞，又聲言政府表明
不會用刑事侵權控告改歌及改圖等行為，但難擔保不會「食
言」。
他們要求特區政府在三方面作出讓步，包括：一、須於條例草
案清楚列明「不誠實使用電腦罪」不適用於版權法；二、須於所
有豁免下加入「豁免凌駕合約條款」，令限制版權豁免的合約條
款無效，給予真正的民事豁免；三、引入「開放式豁免」。「熱
血公民」成員鄭松泰則向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施壓，要求他們全體
發動拉布，將行動「升級」，不要「假扮反對」。

所謂「惡人自有惡人磨」。激進反對派組織
「鍵盤戰線」昨日在街頭示威，反對將於周三
恢復二讀的《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一直以激進手段侮辱他人的社民連立法
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不請自來」，「扮晒
主人家」搶咪發言，旋即被在場的其他反對派
組織中人，包括「熱血公民」、「 本土民主前
線」等噓爆。當被質疑他未有就草案提出修
訂，又未有公開承諾會參與拉布時，「長毛」
就質疑對方「有咩資格問我」，又揶揄另一激
進反對派議員黃毓民經常沒有參與拉布，即時
「辣㷫」全場，被大批示威者包圍及以粗口喝
罵。為求「甩身」，「長毛」即「跪低」承諾
「一定拉布」，惟示威者拒絕收貨，繼續包圍
喝罵，「長毛」最終只得報警，在警員護送下
方能離場。

搶發言「扮大台」被噓發晦氣
立法會周三恢復二讀《2014年版權（修訂）

條例草案》，各反對派組織，包括社民連、
「青年新政」、「學民思潮」、「熱血公
民」、「 本土民主前線」，以及被指由 「人民
力量」操控的「鳩嗚團」等，均派員出席昨日
下午在旺角街頭舉行的示威集會。到場「抽

水」的「長毛」，在大會未開始前已搶先持
咪，試圖「扮大佬」發號施令，即時被在場其
他示威者「噓爆」，稱是次集會「無大台」，
也不需要人「扮大台」，令「長毛」不得不一
臉晦氣地將咪放下。

其後，自稱「本土派」、被稱為「四眼哥
哥」的鄭錦滿，在發言時點名要求「人民力
量」及社民連參與拉布，「現時只有黃毓民在
立法會提出903項修訂案，以拖延法例通過。反
觀其他決心反對草案的議員則沒有明確舉動，
包括民主黨假扮反對立場，自稱激進派的『人
民力量』及社民連亦無表態加入行動。」「長
毛」此時突然上前搶咪，「我話畀你聽，
（黃）毓民成日拉布都唔喺度，講嘢！」

「跪低」承諾拉布圖甩身
「長毛」的挑釁性言論，瞬間「辣㷫」全場的

示威者，立刻包圍「長毛」並要求他即場就拉布
表態，其間夾雜不少粗言穢語。「長毛」初時與
示威者對罵，反駁稱：「你問我拉唔拉布，你有
咩資格問我拉唔拉布！……你有咩資格講嘢！唔
使講咁多。唔好掂我！」不過，示威者情緒愈來
愈激動，「長毛」不得不「跪低」承諾「一定拉
布」，又「賣口乖」形容是否拉布就等同「問我

食唔食飯」，但示威者拒絕收貨，繼續包圍及斥
喝「長毛」，不准他離開。

「頭馬」馬雲祺被指傷人
在被包圍個多小時後，一向侮辱前線警員為

「黑警」的「長毛」，也不得不報警求助，在
數十名警員築成人鏈護送下始能脫身。其間，
數名社民連成員及「長毛」的支持者，與狙擊
「長毛」的示威者口角。在被「長毛」遺棄
後，這批社民連成員即被近100名示威者繼續包
圍。混亂間，有人指稱被「長毛」的「頭馬」
馬雲祺打傷，馬雲祺被警員帶離現場。現場一
度稱馬是因涉嫌毆打而被捕，但其後又有消息
稱馬是在警員保護下離開。

「長毛」是次「抽水」反被「摑了一巴」，
引來大批網民發帖嘲諷。網民「陳漢深」揶揄
道： 「長毛！你成功將敵人溶化了！社民連個
名臭到呢！」「Roy Tsang」則笑稱：「毛主席
（ 長 毛 ） 吹 雞 叫 警 察 ， 不 知 幾 威 威 。 」
「Gallen Eric Li」則指：「情何
以堪？」大批「反社民連」分子
更直言：「社民連執×咗佢算吧
啦！你都有今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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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條例草案將於本月9日（周三）在立
法會作二讀、全體審議及三讀。

現行《版權條例》於1997年6月27日生效，旨
在保障及平衡版權擁有人及社會的經濟利益，容許
版權擁有人向使用其作品的人士收取合理報酬，同
時容許社會各界人士取用各種資訊，故版權人都可
作民事索償。如達至「損害性分發」取代原作品，
則可能有刑事責任。根據《版權條例》，任何人管
有侵犯版權物品作出售用途，可被檢控，最高刑罰
為監禁4年及每件侵權物品罰款港幣5萬元。
2014年條例草案就建議增設多項版權豁免，包

括戲仿，即仿效某作品故意誇張，營造滑稽效果，
諷刺或模仿，評論時事，教學用途或用於圖書館和
博物館，聯線服務提供者快取處理數據，聲音紀錄
的媒體轉換、引用，例如摘錄版權作品，如文學或
藝術作品、電影或聲音紀錄，在個人網誌和社交媒
體網站使用，以助討論、提供資料、表達意見或說
明理據，包括電視截圖，但必須無改動原作或戲仿
及相類似元素。一些網絡流行文化如舊曲填新詞，
只是抒發個人情感或展示才藝而演繹他人作品，如
不屬豁免範圍，也會構成侵犯版權。

分享非豁免二創屬違法

草案並新加入「傳播權」，管制所有以電子方式
傳播的分享方法，包括發表不獲豁免的「二次創
作」即屬違法，如串流直播中播放別人的歌曲；串
流別人的遊戲等，若不屬豁免範圍如惡搞、時事、
教學等之內，都可能犯上此版權條例。
有反對修訂者建議，在新修訂中加入豁免「個人

用戶衍生內容」，即是所有非牟利或非業務用途的
二次創作，例如同人誌等，無論二次創作作品有沒
有損害原作品利益，抑或會取代原作品的市場地
位，都應獲得豁免。

設「安全港」減網站責任
條例草案另一項主要建議，是設立法定「安全

港」制度，幫助聯線服務提供者處理侵權指控，平
衡版權擁有人和使用者的權益。聯線服務提供者如
符合若干條件，包括在得悉其服務平台上出現侵權
活動後採取合理措施限制或遏止有關活動，就只須
承擔有限的法律責任，鼓勵他們與版權擁有人合作
打擊網上盜版活動，並就此提供法律保障。
對使用者而言，「安全港」也會提供一個公平、

透明的機制，讓他們在被指控侵權時，提出異議通
知，陳述為何他們的作品不應被移除，這有助保障

他們的表達自由。同時，為防濫用，作投訴的版權
擁有人和持異議的用戶均須提供充分和具體的資
料，以支持他們的侵權指稱和異議通知，而提交虛
假陳述會招致民事和刑事責任，罪成將處以第二級
罰款及監禁兩年。

草案經充分諮詢及討論
蘇錦樑昨晨離港前表示，特區政府多年來跟不同
持份者作充分討論，《條例草案》是討論出來的結
果，在公眾諮詢和法案委員會內，都有充分和足夠
的討論。目前的建議已經顧及不同持份者的利益方
面去考慮，在保護原創作品之餘，亦保障表達自由
和合理使用這些版權作品，並保證有豁免的內容。
被問到有議員提交了900多項修訂，會否擔心影

響通過的程序，甚至需要押後審議。蘇錦樑表示，
這些修訂處理需時，要等候立法會主席裁決批准多
少條修訂，才能考慮如何處理。
被問及有網民要求引入開放式豁免，以及使「不

誠實使用電腦罪」不適用於版權法。蘇錦樑重申，
2014年條例草案在公眾諮詢和法案委員會經過多
次討論，版權法執法與「不誠實使用電腦罪」也會
分開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立法會將於周

三恢復審議《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其中建議設立多項版權豁免，包括戲仿，

即仿效某作品故意誇張，營造滑稽效果，諷刺或

模仿，評論時事等可獲豁免，但仍有不少網民感

到憂慮，更要求立法會否決有關草案。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強調，今次修訂已顧及

不同持份者利益，保障了原創作品及表達自由，

並保證有豁免的內容，又強調有關執法會與「不

誠實使用電腦罪」分開處理。

當局曾邀兩團體討論遭拒
為平衡業界要求保障知識產權，及網民關注二次創作自由，政府

早於前年7月推出諮詢文件，展開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諮詢在版
權制度下如何處理戲仿作品，其後再「加碼」諮詢多一個月。其
間，當局曾經舉行過兩場公開論壇，聽取社會廣泛意見。當時知識
產權署曾邀請關注團體「鍵盤戰線」開會討論有關處理戲仿作品事
宜，惟遭到拒絕。
政府於2011年提出《2011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由於草案

將網民「惡搞」等屬二次創作的作品列入侵權範圍，引起網民爭
議，草案原定在2012年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但遭
「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提出1,700多項修訂而暫時擱置。
政府其後於2013年7月11日推出諮詢文件，就修訂版權條例中網
民最關注的惡搞（即戲仿作品）的問題，提供3個方案，展開為期3
個月的公眾諮詢。
其後，關注團體如「鍵盤戰線」及「二次創作權關注組」發出聲

明，透露知識產權署於前一日（7月10日）邀請他們到政府總部開
會，討論版權條例修訂中有關處理戲仿作品事宜。不
過，組織認為政府在不足24小時的情況下邀約，質疑
其誠意，聲稱要杯葛是次會議，結果拒絕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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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錦樑強調修訂已顧及不同持份者利益。

■大聯盟以港產電影票房為例，指版權條例不完善將影響創
意產業。 大聯盟fb圖片

■被包圍個多小時後，一向侮辱前線警員為「黑警」的「長毛」，也不
得不報警求助，在數十名警員築成人鏈護送下始能脫身。 黃偉邦 攝

■梁國雄「不請自來」，「扮晒主人家」搶咪發言，被在場的其他反對派
示威者包圍喝罵。 黃偉邦 攝


